








5、 乙方应指派专人负责项目联络工作，确保 24小时通讯畅通，及时响应，

如有变化应及时告知甲方 。

6、 乙方应按有关规定配合做好不合格样品的复检工作。

7、 乙方有义务保守抽检工作的相关秘密。

8、 乙方在采样过程中不得收取生产经营单位任何费用。

六、 乙方的权利

七、 费用结算办

1、 乙方可以要求甲方保证指定的抽检信息系统顺畅，为抽样和填报提供充

分条件 。

2、 乙方有权向甲方提出合理化的意见建议。

3、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合同规定付款。

4、 乙方有权在法律、规定和合同许可的范围内对 甲方的质疑、 法律追究等

事项进行合理合法的辩解和申述。

法

八、 违约责

1、合同签订后，支付合同金额的50%首付款。

2、剩余金额服务期到期后十五个工作日内结算。

任

(二) 发现下列问题时， 甲方有权拒付相应的抽检费用，并向乙方收取

(一) 发现下列问题之一的，甲方均有权拒付相应批次的抽检费用并追究

其违约责任：

1、 乙方擅自将承检的任务委托其它检验机构抽检的；

2、 不经甲方同意，乙方未按时完成承检任务的；

3、 未经甲方批准，租赁或者借用他人检测设备的；

4、 未经甲方同意，擅自调整抽样区域、 环节和品种的；

5、 乙方超过约定时限出具检验报告的；

6、 因乙方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影响抽检工作的 。

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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